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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竹縣政府配合工廠管理輔

導法第 33 條公告特定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

案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6 年 8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委員紫娥 

記錄：馮景瑋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（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1）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審查意見： 

一、請新竹縣政府依下列各點意見再予補充後，於 4 週內

函送內政部，並請作業單位查核，視其補正內容符合

情形，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報告決定是否同意

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准予核備： 

（一）補充全縣整體空間規劃構想，並提出本案符合整體

產業空間發展相關說明，並重新查核確認本案是否

非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。 

（二）補充說明本區 3 家未登記工廠是否取得臨時工廠登

記證相關文件，或特定地區外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

廠商之進駐意願文件，並經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確認。 

（三）依經濟部工業局及新竹縣政府說明，本案特定地區

鄰近 30 公里內尚有閒置產業園區可容納案內未登

記工廠，請新竹縣政府更新相關資料，並評估其可

行性。 

（四）補充說明公開展覽及說明會期間，是否有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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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及權利關係人提出反對意見並妥予回應。 

二、本案是否符合「經農業主管機關符合『全國區域計畫』

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條件規定」該查

核項目乙節，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各機

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

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

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

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

法規。」，考量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「修正全國

區域計畫」規定，有關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業已刪除「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 15 公

分」原則，是否屬「新法規廢除」情事，請作業單位

會後洽法制單位釐清，俾納為本案後續辦理依據。 

三、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就迄今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，彙整相關疑義困難點（如已取得一階臨時工廠

登記之廠商，是否仍有補件時間等），並提供具體配套

方案，供內政部參考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12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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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發言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委員 1 

（一）經新竹縣政府說明該縣有 700 家未登記工廠，請補

充下列事項： 

1.截至 106 年 7月 31 日止列管 159 家，請說明區內未

登記工廠之區位、類型及其數量。 

2.新竹縣 103 年至 105 年共計裁罰 17 家，請說明依輔

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規定，是否配合輔導轉

型及遷廠。 

（二）經縣府說明鄰近（周邊 30 公里範圍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並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本案未

登記工廠，惟新豐（山崎地區）都市計畫及竹北（含

斗崙地區）都市計畫尚有 2.5984 公頃及 62.8567 公

頃，其面積均大於本案所需 2.4029 公頃，請補充無

法遷移至工業區用地之原因。 

（三）本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雖已確認本案土地非均屬優

良農地性質，惟部分土地未經農地分級分類成果，

仍請補充說明。 

（四）依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系統說明本案無變異點違

規情形，惟請補充說明其查核時程或經縣府近期查

核確無違規擴建情形。 

（五）本案特定地區內有 5 家廠商，2 家為倉庫，另 3 家

均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，請補充後續輔導處理政策。 

◎委員 2 

（一）經新竹縣政府說明該縣有 700 家未登記工廠，截至



4 

106 年 7 月 31 日止列管 159 家，請補充其餘 541 家

未列管未登記工廠之區位、類型及其數量與後續輔

導措施；另未登記工廠處理對策其相關作為和績效

亦請補充說明。 

（二）依簡報說明新竹縣政府 103 年至 105 年稽查違章工

廠家數逐年減少，請補充逐年減少之說明（如人力

不足或違章工廠逐年減少等）。 

（三）本次簡報圖說，未明確標示本案特定地區區位，請

補充。 

（四）經新竹縣政府說明本案位屬新興及傳統產業發展次

核心區，惟依簡報所列城鄉發展模式，新豐鄉係屬

農業發展區，請縣府明確說明本案未登記工廠與產

業發展模式之關連性。 

（五）本案特定地區有 5 家廠商，經新竹縣政府說明新豐

（山崎地區）都市計畫及竹北（含斗崙地區）都市

計畫因土地零散或與預計引進產業不符，尚無法容

納未登記工廠，惟本案 5 家未登記工廠非屬產業群

聚類型或供應鏈關係，故請補充本案需大面積毗鄰

土地設廠用地之論述。 

（六）本案與週邊農田以農路、北勢溪為區隔，請補充是

否有其他措施以降低對鄰近農業用地之衝擊。 

（七）本案特定地區區內 5 家未登記工廠，均未取得臨時

工廠登記，請補充後續輔導措施。 

（八）本案特定地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農地之條件

為平均農地耕土層小於 15 公分，惟其計算式係以

「現況」分析（如本案 99%面積為工廠及水泥舖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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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無農地耕土層面積可供計算） ，請補充其合理性

及妥適性。 

（九）有關簡報「八、符合檢討變更條件之評估分析」，查

核項目一、四、六、七及八，其文字說明應明確依

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意見補充說明，以茲妥適。 

◎委員 3 

（一）請新竹縣政府說明全縣未登記工廠處理短期處理措

施，103 年至 105 年稽查違章工廠家數逐年減少及

僅裁罰少數未登記工廠之緣由。 

（二）依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，可連續裁罰，請補充說

明前開裁罰之未登記工廠，是否有連續裁罰情形。 

（三）新竹縣政府會中說明未登記工廠處理短期處理措

施，其稽查紀錄通報相關權責單位加強橫向聯繫，

請補充後續橫向聯繫後相關作為。 

◎委員 4 

（一）請作業單位補充說明，中央就 105 年 5 月 20 日後之

未登記工廠即報即拆相關政策；並請新竹縣政府明

確補充說明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決心（輔導措施、裁

罰績效及105年 5月 20日前之未登記工廠處理對策

等）。 

（二）考量供需原則，新竹縣政府說明轄內各產業用地尚

有未利用面積（如湖口都市計畫其使用率僅

49.95%，尚未利用面積 12.1982 公頃），請補充說明

無法遷移至合法產業用地之緣由。 

（三）請新竹縣政府補充說明區內或毗鄰土地之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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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是否均已瞭解本案後續將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作業。 

◎委員 5 

（一）經新竹縣政府說明本案城鄉發展模式係屬「創新產

業發展核心區（及次核心區）」、「新興及傳統產業發

展核心區（及次核心區）」及「生活及休閒產業發展

區」，惟城鄉及產業發展空間區位，與本案相距甚

遠，請補充說明前開城鄉及產業發展模式與本案之

關連性。 

（二）請補充說明本案特定地區與鄰近第一種農業用地之

衝擊及減緩衝擊之作為。 

（三）本案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係於 103 年辦理，請說明法

定程序是否妥適，及鄰近土地所有權人、利害關係

人是否瞭解後續將辦理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（四）有關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

規定，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條

件，業已刪除「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 15 公分」原則，

故請作業單位會後洽法制單位釐清得否再依該項規

定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。 

◎委員 6 

有關本案部分工廠尚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，因後續

無法依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（個別）變更編定為丁

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用地

變更作業，建議經濟部研議是否有公平合理配套措施，

提供內政部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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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7 

（一）本案仍請新竹縣政府明確說明是否符合整體空間發

展政策。 

（二）有關無法取得鄰近（周邊 30 公里範圍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閒置空間以容納案內未登記

工廠部分，建議請新竹縣政府更新相關數據以符現

況。 

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

（一）本案部分工廠尚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，立法院刻正

研議延長「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」適

用時程；另依規定可容納區外業已取得臨時工廠登

記之廠商進駐。 

（二）本案經新竹縣政府說明係屬城鄉發展模式中「新興

及傳統產業發展次核心區」並位屬「觀光休閒發展

軸及產業發展軸」，符合該縣產業發展政策。 

（三）現有產業用地因購置土地成本過高，故特定地區未

登記工廠尚無法負擔購地費用。 

（四）為避免影響週邊農作土地，依規定特定地區應設置

隔離綠帶以降低對週邊土地之影響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截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列管之 159 家未登記工

廠之類型，將於會後另案提供。 

（二）有關鄰近（周邊 30 公里範圍內）工業區（產業園區

或都市計畫區）是否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本案未登記

工廠部分，新豐（山崎地區）都市計畫尚有 2.59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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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，惟其土地零散非完整毗鄰土地；另竹北（含

斗崙地區）都市計畫尚有 62.8567 公頃，位屬新興

及傳統產業發展次核心區，引進產業以光電及半導

體產業為原則，故均無法容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

（三）本案部分未經農業分級分類土地，係屬北勢溪行水

範圍；且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認週邊土地非均屬

優良農地性質。 

（四）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系統每年提供 6 次變異點查

核，106 年已通報 3 季均無變異點違規情形。 

◎經濟部工業局106年 8月 10日工地字第10600760560號

函（如附件 2） 

（一）本局依「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」辦理所轄工業區

閒置土地清查作業，並定期更新於「臺灣工業用地

供給與服務資訊網」，倘廠商有需求，可至該網站申

請提供配對服務，進而促進媒合。 

（二）查新竹縣工業區截至 106 年 7 月底清查結果，新竹

工業區區內閒置土地面積約 5.41 公頃，爰目前尚有

產業用地供未登記工廠進駐使用。 

◎內政部營建署 

（一）有關農地分級分類成果部分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係

以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

用地為分析母體，故本案部分土地並未納入農地分

級分類分析範疇。 

（二）有關變異點部分，國土利用監測計畫業加強監測特

定地區，其通報頻率為 6 次/年，解析度為 1.5 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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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2.5 公尺。 

（三）本案部分工廠尚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，因後續無法

依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（個別）變更編定為丁

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

用地變更作業，故本案如無法於補正期限（4 週）

內，取得臨時工廠登記，將提本部區委會報告不予

核備。 

（四）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相關條件之「平

均耕土層小於 15 公分」，其計算方式係依現況分析

評估，惟前開規定於本部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

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內容，業修正刪除「平均耕

土層厚度少於 15 公分」規定。 

（五）新竹縣政府 103 年辦理之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及依本

部 104 年 3月 10 日函徵詢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，並未

違反相關規定。 

（六）有關未登記工廠查察作業以 105 年 5月 20 日為查核

日期（如臺中市以 101 年 1月 1日為查核日期），並

配合解決人力或經費之困難，以展現中央落實違規

查處作業。 

（七）依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，

優良農地係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，故本案是否屬

優良農地性質，請新竹縣政府再予釐清。 

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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